[bookmark: OLE_LINK7]5.1.4A建筑声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1 场地规划布局和建筑平面设计时应合理规划噪声源区域和噪声敏感区域，并应进行识别和标注；2 外墙、隔墙、楼板和门窗等主要建筑构件的隔声性能指标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的规定，并应根据隔声性能指标明确主要建筑构件的构造做法。
达标；不达标
2 评价要点
	空气声隔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构件类型
	隔声值[dB(A)]
	低限标准限值[dB(A)]

	
	  
	  
	  
	  

	
	  
	  
	  
	  

	
	  
	  
	  
	  

	
	  
	  
	  
	  

	楼板撞击声性能
	主要功能房间
	楼板部位
	撞击声隔声值[dB(A)]
	低限标准限值[dB(A)]

	
	  
	  
	  
	  

	
	  
	  
	  
	  

	
	  
	  
	  
	  

	
	  
	  
	  
	  



请简要说明建筑围护结构的隔声措施：
	本项目建筑外噪声源主要为交通噪声，道路侧均设置绿化带，可有效隔离来自公路的交通噪声。建筑内噪声主要为设备噪声，风机采用高效率、低噪声型，并设有减振装置，水泵房、风机房均采用吸声和隔声处理措施，新风机组、风机等设备进出口与风管连接处设柔性接管，设备落地安装时采用减震基础上设弹性支吊架，空调、通风管道设消声设备或采取其他消声措施，满足室内外环境对噪声的要求。


3 证明材料
提交材料及要求：
1）建筑总平面声学分区标注图、建筑标准层平面或其他类似图纸声学分区标注图；
2）建筑平面剖面图，建筑设计说明中关于围护结构的构造说明、材料做法表、大样图纸等设计文件；
3）主要建构件隔声性能分析报告、隔声性能实验室检测报告。

实际提交材料：
	



